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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供社會人士修習本校各類課程，以助其達成進修及終身學習之機會，依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凡至本校隨班附讀修讀課程及學分之人士，均屬推廣教育學員；其學分證明均應

加註「推廣教育」字樣。 

三、招收對象： 

(一)申請學士班(含學士各類專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資格，

申請碩士班(含碩士各類專班)隨班附讀者須具有報考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資格。 

(二)各系所得依課程需要，增列工作經歷、具備之知識或技能等其他條件。 

(三)學員身分如有特殊需求，應經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同意。 

四、課程：在維持教學品質之條件下，除博士班及各系所課程有特殊限制不開放外，

各系所得在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原則下，開放課程提供社會人士隨班附讀。 

五、課程隨班附讀之學員數： 

(一)學士班課程：原學系班別修讀人數在六十人以下者，隨班附讀人數得補足至六十

人，原學系班別修讀人數超過六十人者，隨班附讀人數以原學系班別修讀人數百

分之十為限。 
(二)碩士班課程：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 

(三)如前述課程之教室的容量低於可招收人數(含校內正式學生及修讀學員數)，則以

該教室之容量扣除校內正式學生修讀人數之差額為限。 

六、招生作業 

(一)由推廣教育處統籌辦理，原則上每學期辦理一次。 

(二)擬隨班附讀之人士，應查詢欲隨班附讀之課程並檢附相關學歷及身分證件提出申

請，推廣教育處彙整申請表件送相關系所，由系所課程委員會及任課教師審核並

決定名單及優先排序，最遲於加退選課日期截止後三天內，將名單送交推廣教育

處彙整。 

(三)學員於公布錄取一週內完成繳費，推廣教育處將學員名單送交開課系所推廣教育處教

育組。 



七、修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學員原則上每學期學士班最多修習十八學分，碩士班最多修習九學分。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學士班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以七十分為及格，並由推廣教

育處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 

八、學費： 

(一)依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收費基準，學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 2,000 元，碩士班課程

每學分收費 5,000 元為原則。實習(驗)材料費及上課地點屬校外之學分費另計，

其金額由各系所決定。 

(二)學分費得依學校推廣教育學分費調整標準調整之。  

九、經費分配與處理： 

(一)學分費收入之 40%納入校務基金、40%系所業務費、15%系所授課教師材料費及 5%

行政業務主管單位業務費。 

(二)各系所依前項經費分配比例，彙整每學期學分費及學員名冊，編製經費處理表，

簽會推廣教育處，陳核後依本校行政與會計作業流程辦理經費核銷。 

十、學員入(退)學、學費收繳及退還、成績登記及推廣教育學分證明之核發等，由推

廣教育處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十一、其他 

(一)教師對隨班附讀學員之授課規定，應與具正式學籍之一般學生相同，不得有差別

待遇。 

(二)隨班附讀學員未來如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之科目及學分抵免情

形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系所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